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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866）

會計政策變更公告

中海集裝箱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告：

一、 會計政策變更概述

2014年上半年，財政部修訂及頒佈了《企業會計準則第2號－長期股權投
資》、《企業會計準則第9號－職工薪酬》、《企業會計準則第30號－財務報表
列報》、《企業會計準則第33號－合併財務報表》、《企業會計準備第37號－
金融工具列報》、《企業會計準則第39號－公允價值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
40號－合營安排》、《企業會計準則第41號－在其他主體中權益的披露》等八
項會計準則，其中《企業會計準備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要求應當在2014
年度以後期間的財務報告中按照規定對金融工具進行列報，其餘七項準則於
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執行企業會計準則的企業範圍內實施。

本公司於2014年10月30日召開了第四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及第四屆監事
會第七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關於執行財政部2014年新頒佈或修訂的相關
會計準則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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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計政策變更具體情況及對公司的影響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30號－財務報表列報》，對滿足下列條件的企業組成部
份（或非流動資產，下同）應當確認為持有待售：該組成部份必須在其當前狀
況下僅根據出售此類組成部份的慣常條款即可立即出售；企業已經就處置該
組成部份作出決議，如按規定需得到股東批准的，應當已經取得股東大會或
相應權力機構的批准；企業已經與受讓方簽訂了不可撤銷的轉讓協議；該項
轉讓將在一年內完成。

公司將年初中海碼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海碼頭」）的資產認定為持
有待售資產，並對中海碼頭年初的資產與負債重分類至「被劃分為持有待售
的非流動資產及被劃分為持有待售的處置組中的資產」和「被劃分為持有待售
的處置組中的負債」項目中。此項變更不影響公司的各期利潤及股東權益。

除上述項目外，新頒布或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對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沒有重大
影響。

三、 董事會、獨立董事和監事會的結論性意見

（一） 董事會關於會計政策變更合理性的說明

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為了遵照執行財政部要求，符合
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等規定，能夠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財務狀
況和經營成果，不存在損害公司和股東利益的情形。

（二） 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審議了本次會計政策變更事項，並發表如下獨立意見：本
次會計政策變更符合新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符合財政部、中國證券監
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同時也體現了會計核算真
實性與謹慎性原則，能更加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
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東的利益。董事會對該事項的表決程序符合相關
法律、法規的規定。同意公司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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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監事會意見

公司監事會審議了本次會計政策變更事項，並發表如下意見：變更後的
會計政策符合財政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
關規定，能夠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符合公司及
所有股東的利益。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的決策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
《公司章程》的規定。同意公司本次會計政策變更。

承董事會命
中海集裝箱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俞震

中國‧上海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國發先生、黃小文先生及趙宏舟
先生，非執行董事蘇敏女士、丁農先生、劉錫漢先生、俞曾港先生及陳紀鴻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楠女士、張松聲先生、陳立身先生、管一民先生及 
施欣先生。

* 本公司為一家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定義下的非香港公司並以其中文名稱及英文
名稱「China Shipping Container Lines Company Limited」登記。


